
▼由01.11.18起，Jeffrey Roskell暫時休假。
△此份額為基金於香港成立的初始份額，並未獲得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並不會向中國內地的公眾人士發售。
以上資料僅供參考。所有資料截至上一個月之最後計值日（特別列明除外）。資料來源：摩根資產管理（以報價貨幣資產淨值
計，紅利再投資收益。）因證監會條例所限，不足六個月之基金表現將不會刊登。本基金於任何項目之投資比重如有超越投資
限制所指定之限額，乃基於市場變動所致，並會在短期內修正。
1)年化分派率= [(1+每單位分派 / 除息日資產淨值)^12]-1，年化分派率是基於每月分派計算及假設紅利再投資，可能高於或低於
實際全年分派率。分派並不代表基金取得正回報。
「（每月派息）份額」旨在每月進行分派。分派率並不保證，本基金的分派來源可能為本金。投資回報以報價
貨幣計算。若基金 / 份額以外幣報價，以人民幣為本的投資者可能須承受匯率波動影響。
內地個人投資者通過投資「（每月派息）份額」分配取得的收益，將依法扣取20%的個人所得稅。
投資涉及風險。投資前請參閱銷售文件所載詳情，包括風險因素。投資價值及收益可出現波動，投資者的
投資並無保證，過去的業績並不預示未來表現。匯率波動可導致有關海外投資的價值升跌。新興市場投資
的波動程度或會較其他市場更高，並通常對價格變動較敏感，而投資者的資本損失風險也因此而較大。另
外，這些市場的經濟及政治形勢亦會比成熟經濟體系較為動盪，以致可能對投資者的投資價值構成負面 
影響。
本文件所述基金為內地與香港基金互認中獲得中國證監會正式註冊的香港基金，在內地市場向公眾銷售。
該基金依照香港法律設立，其投資運作、信息披露等規範適用香港法律及香港證監會的相關規定。摩根資
產管理涵蓋摩根大通集團旗下的資產管理業務。摩根基金（亞洲）有限公司在香港經營摩根資產管理的集成
基金業務，是本文件所載的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是上海國際信託與摩根資產管
理的合資公司，具有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批准的基金管理資格。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作為本文
件所述基金在內地發售的主銷售商刊發本文件。本文件所載的任何前瞻或意見均屬摩根基金（亞洲）有限公
司於刊發日期所有，並可能會作出變更。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不能保證或負責本文件內容的準確性
及可靠性，在任何情況下也不會就其意見、建議或陳述所引致的損失承擔任何責任。本文件所載資料並不
構成投資建議，或發售或邀請認購任何證券、投資產品或服務。本文件所載資料均來自被認為可靠的來
源，但仍請自行核實有關資料。
本文件由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監管的摩根基金（亞洲）有限公司擬備，並由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
員會監管的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分發。本文件並未由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或香港證券及期貨事
務監察委員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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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內地代理人： 基金管理人：

本產品由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理，並且由摩根基金（亞洲）有限公司管理，代銷機構不承擔產品的投資、兌付和風險管理責任。

• 本基金主要投資於亞太區（日本除外）內的、投資管理人預期會派發股息的公司的股票。本基金將有限度地投資於以人民幣計價的相關投資標的。儘管
本基金名稱為摩根亞洲股息基金，但本基金主要投向不包括日本。

• 本基金須承受多種投資相關風險，包括新興市場、股票、派息股票風險（概無保證本基金所投資並於以往曾派息的公司將於未來繼續派息或以現時比率
派息）、房地產市場相關風險（包括房地產投資信託及其他地產相關證券；不允許直接投資地產）、分散投資、貨幣、收益分配（分配、分配率或收益率
並不受保證）、與中國內地與香港基金互認有關的特別風險因素及流通性風險。貨幣對沖類別的對沖及類別貨幣相關風險。人民幣對沖類別的人民幣貨
幣及貨幣對沖類別風險。人民幣現時不可自由兌換。將境外人民幣（CNH）兌換為境內人民幣（CNY）是一項貨幣管理程序，須遵守由中國政府實施的外匯
管制政策及限制。概無保證人民幣不會在某個時間貶值。在極端市況下，市場未能提供足夠人民幣作兌換時，在獲受托人批准後，管理人可以美元支
付贖回款項及╱或收益分配。

• 當本基金所產生的收入並不足以支付本基金宣佈的收益分配時，管理人可酌情決定該等收益分配可能從資本（包括已實現與未實現的資本收益）撥款支
付。投資者應注意，從資本撥款支付收益分配即代表從投資者原先投資本基金的款額或該項原先投資應占的任何資本增值退回或提取部分金額。本基
金作出任何收益分配均可能導致份額淨值即時下跌。

• 內地投資者買賣本香港互認基金取得的轉讓所得，個人投資者自2015年12月18日起至2019年12月4日止，暫免征收個人所得稅，企業投資者依法征收企
業所得稅。內地投資者從本香港互認基金分配取得的收益，個人投資者由本香港互認基金在內地的代理人按照20%的稅率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企業
投資者依法征收企業所得稅。由於中國內地與香港對基金投資者的稅收政策存在差異，可能導致香港互認基金在內地銷售的份額資產回報有別於在香
港銷售的相關份額。同時，中國內地關於在內地銷售的香港互認基金與內地普通公募基金的稅收政策也存在差異。綜上，特別提醒投資者關注因稅收
政策差異而對基金資產回報可能產生的影響。內地投資者如需瞭解其投資於香港互認基金的中國稅收政策，請查閱財稅[2015]125號《關於內地與香港基
金互認有關稅收政策的通知》、財稅[2018]154號《關於繼續執行內地與香港基金互認有關個人所得稅政策的通知》及其他相關的稅收法規，或就各自納稅
情況征詢專業顧問的意見。

• 投資者可能需承受重大損失。
• 投資者不應單憑本文件作出投資決定。

投資目標
通過主要投資於亞太區（日本除外）內的、投資管理
人預期會派發股息的公司的股票，以提供收益及長
期資本增長。

基金資料

基金經理 Jeffrey Roskell▼/何世寧/ 
Ruben Lienhard（香港）

成立日期
 美元（每月派息）類別△ 2013.05.31
 互認基金系列份額 2019.03.01

總資產值 1,375.4 百萬美元

報價貨幣及每單位資產淨值
 PRC人民幣對沖份額（累計） 9.38 人民幣 
 PRC人民幣對沖份額（每月派息） 9.16 人民幣 
 PRC美元份額（累計） 9.41 美元 
 PRC美元份額（每月派息） 9.20 美元 
 PRC人民幣份額（累計） 10.05 人民幣 
 PRC人民幣份額（每月派息） 9.81 人民幣

成立至今資產淨值  
 PRC人民幣對 最高 10.32 人民幣 (2019.04.17)
 沖份額（累計） 最低 9.21 人民幣 (2019.08.26) 

現時費用： 申購費
贖回費
管理費

資產淨值的2.5% 
現在為0% 
每年1.5%

根據證監會相關法規，香港互認基金份額成立不足六個月，不登載基金業績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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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組合分析
地區分布 類別分布

十大投資項目（截至2019年8月底）
項目 類別 地區 佔資產淨值比例(%)
Taiwan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Co., Ltd. 資訊科技 台灣 5.5
Samsung Electronics Co., Ltd. 資訊科技 韓國 4.4
Power Grid Corporation of India Limited 公用事業 印度 3.5
China Life Insurance Co. Ltd. 金融 中國 3.4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Banking Group Limited 金融 澳大利亞 2.8
BOC Hong Kong (Holdings) Limited 金融 香港 2.7
Ping An Insurance (Group) Company of China, Ltd. 金融 中國 2.6
PT Telekomunikasi Indonesia (Persero) Tbk. 通訊服務 印度尼西亞 2.5
Sun Hung Kai Properties Limited 房地產 香港 2.2
Bangkok Bank Public Company Limited 金融 泰國 2.2

基金資料

上次分派及除息日╱年化分派率1)： 
 PRC人民幣對沖份額（每月派息） 0.0421人民幣 (2019.08.30)/5.66%
 PRC美元份額（每月派息） 0.0372美元 (2019.08.30)/4.96%
 PRC人民幣份額（每月派息） 0.0392人民幣 (2019.08.30)/4.90%

分派頻率 （每月派息）份額 預期每月

基金代碼
 PRC人民幣對沖份額（累計） 968044
 PRC人民幣對沖份額（每月派息） 968045
 PRC美元份額（累計） 968046
 PRC美元份額（每月派息） 968047
 PRC人民幣份額（累計） 968048
 PRC人民幣份額（每月派息） 968049

Bloomberg 編號
 PRC人民幣對沖份額（累計） JPAEPAH HK
 PRC人民幣對沖份額（每月派息） JPAEPMH HK
 PRC美元份額（累計） JPAEPAU HK
 PRC美元份額（每月派息） JPAEPMR HK
 PRC人民幣份額（累計） JPADPAR HK
 PRC人民幣份額（每月派息） JPADPMR HK

ISIN 編號
 PRC人民幣對沖份額（累計） HK0000431798
 PRC人民幣對沖份額（每月派息） HK0000431806
 PRC美元份額（累計） HK0000431830
 PRC美元份額（每月派息） HK0000431848
 PRC人民幣份額（累計） HK0000431814
 PRC人民幣份額（每月派息） HK0000431822


